
科技部主管108年度決算評估報告

三、中科推動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，允宜衡酌跨年期計畫之補助款撥付與經費需求時程，核實編列各年度預算及依計畫進度辦理
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（下簡稱中科）108年度辦理「強化區域合作—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」預算數7,300萬9千元，執行數3,194萬元（詳表1）。經查：
(一)延續性計畫依規定應依原定分年進度辦理，並檢討改善落後情形 

1.依預算法第39條規定：「繼續經費預算之編製，應列明…及各年度之分配額，依各年度之分配額，編列各該年度預算。」

2.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
第15點規定：「為加強預算之執行，避免發生進度嚴重落後及經費鉅額保留，所列計畫於編訂預算案後應依下列原則先進行相關籌劃作業之安排：(一)延續性計畫應切實依照原定分年進度辦理，以前年度執行結果如有進度落後情形，應積極檢討改善。…」

(二)連年因補助案為跨年度計畫致執行率低於5成
中科辦理之「強化區域合作—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」辦理期程106年度至108年度，各年度預算數分別為1億893萬8千元、 8,846萬7千元及7,300萬9千元，執行數分別為2,898萬3千元、3,684萬8千元及3,194萬元，執行率各為26.61%、41.65%及43.75%（詳表1）。各年執行率未盡理想原因均為因屬跨年期計畫，需俟期中期末查訪後，撥付次期款及尾款所致。基於前開及預算法與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，中科允宜衡酌跨年期計畫之補助款撥付與經費需求時程，核實編列各執行年度預算與依進度執行，以改善落後情形。
綜上，中科辦理「強化區域合作—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」連年因補助案為跨年期計畫致執行率未盡理想，允宜衡酌跨年期計畫之補助款撥付與經費需求時程，核實編列各年度預算，並依計畫分年進度辦理，以提升執行率。
表1 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6年度至108年度辦理「強化區域合作—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」預算執行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
	年度
	預算數(A)
	執行數(B)
	執行率(B/A)

	
	
	實現數
	應付數
	賸餘數
	合計
	

	106
	108,938
	21,752
	0
	7,231
	28,983
	26.61%

	107
	88,467
	32,334
	0
	4,514
	36,848
	41.65%

	108
	73,009
	31,481
	0
	459
	31,940
	43.75%


資料來源：彙總自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8年度決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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